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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學校午餐從業人員如患有可能造成食品污染之疾病者

，不得從事與食品接觸之工作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府101年3月7日府教體字第10100060601號函諒達。

二、學校午餐從業人員如有噁心、嘔吐、腹痛、腹瀉等腸胃不

適症狀或頭痛、肌肉酸痛、倦怠及發燒等感冒症狀，請令

其暫停從事與食品接觸工作至完全痊癒止，以維護學童午

餐之衛生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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